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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编 制 说 明

一、工作背景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改革

总体部署，完成 2020 年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，

我部印发了《关于做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

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 〔2019〕939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 4 月底以前完成 2019 年底前发证登记的 33 个行

业清理整顿，9 月底前完成 2020 年发证登记工作，对于暂不具备发

证条件，通过整改可以满足发证条件的排污单位，下达排污限期整

改通知书（以下简称整改通知书），确保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

理全覆盖任务。

对暂不具备发证条件的排污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是我部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

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1 号）和《排污许

可管理条例》（送审稿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做出的一项改革措施，

本着实事求是、改革创新的精神，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将游离

在生态环境监管之外的违法违规排污单位纳入管理范围，有效督促

帮扶排污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违规行为，做到依法持证排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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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全国各地已经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

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发证登记工作，为有效指导各地规范整改通知

书格式和工作程序，加强限期整改排污单位监督管理，做好各项法

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执行中的衔接问题，落实限期整改排污单位

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积极推进疫情期间复工复产工作，印发本通知。

本通知作为《条例》正式颁布执行前的过渡文件，待条例发布后，

按条例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法律依据

根据《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条、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十一条、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

十二条和八十三条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和二

十二条等，对于存在“超标排放”“手续不全”“未安装自动监测设

施”“无证排污”等违法情形的排污单位，可以责令限期改正、限制

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

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受理排污许可证申请时，对于存在“超标

排放”“手续不全”“未安装自动监测设施”等违法行为的，可以责

令排污单位限期改正，下达整改通知书。

限期整改期间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不再对排污单位无证排污行

为予以处罚，但不免除其他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总体情况

本通知明确了法律依据、适用范围、整改期限，排污限期整改

通知书的内容、实施工作流程、排污单位责任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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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，并提供了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样本。

（二）整改期限

排污单位应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工作并取得排污许可证，整

改期满后未取排污许可证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，属于“无证排污”

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排污单位责任

1.做出整改承诺：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

信息平台）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，并将相应资料一并提交其生产

经营场所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对于存在三类整改情形的，提

出整改方案，做出整改承诺，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报送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。

2.落实整改要求：应严格落实整改通知书各项要求，按计划完

成整改措施，严格控制整改期间各项污染物排放并符合法定排放标

准限值，按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，积极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

场检查等。

3.提交整改报告。应于整改期满前 20 日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

送整改报告，说明整改完成情况、达标排放情况和自行监测情况等。

4.申请排污许可证。鼓励排污单位提前完成整改任务，完成整

改后，应当在整改期满前 20 日按程序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并取

得排污许可证。

（四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责

1.受理申请：对排污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申请材料

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。

2.下达整改通知书：根据申请材料核查排污单位是否存在应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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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的情形（必要时，可赴现场核查），对于符合发证条件的颁发排污

许可证；对于存在三类整改情形的，对排污单位整改承诺进行审核

后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明确整改内容、整改期限，提出整改报告要求，

告知相应法律责任和权利等。

3.督促整改：定期提醒排污单位按计划落实整改措施，在排污

单位整改期间可赴现场查看整改情况，对于进度缓慢或滞后的进行

督促帮扶。

4.发放许可证：审核排污单位提交的整改报告和排污许可证申

请材料，满足发证条件的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颁发排污

许可证。

5.严格执法：限期整改排污单位应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，加

大检查频次，对于整改期间污染物超标排放或逾期未完成整改并继

续排放污染物的，依法依规予以严厉处罚。

6.信息公开：在信息平台公开整改通知书内容，在当地政府网

站上公开限期整改排污单位名单及其整改要求，公开通报无证排污

等环境违法案例及处罚情况，将逾期未改且继续排放污染物等无证

排污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违法违规情况纳入社会诚信系统。

四、做好衔接

为统一管理尺度，做好政策衔接，全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

理整顿和 2020 年发证登记工作均按照《通知》要求执行。根据《排

污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一条已发证排污单位，存在三种整改情形

的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


